
1 
 

第三段：主工作的第二年 

第二十三篇 主在加利利傳揚神國的福音 

讀經；太四 12〜22、可一 14〜20、路四 14〜32、路五 1〜11 

    神的國就是神的管治、掌權，連同一切的福分和享受。人要進這國，就需要為罪悔改，相

信福音，使他們的罪得赦免，並使他們由神重生，得著符合這國神聖性質之神的生命（約三 3，

5）。所有在基督裡的信徒，在教會時代都能有分於這國，在神的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裡享受神（羅十四 17）。這國在要來的國度時代，要成為基督和神的國，給得勝的信徒承受並

享受（林前六 9〜10，加五 21，弗五 5），好叫他們與基督同王一千年（啟二十 4，6）。然後，

因這國是永遠的國，要成為神永遠生命的永遠福分，在新天新地裡給神所有的贖民享受，直到

永遠（啟二一 1〜4，二二 1〜5，14，17）。 

壹、 主在加利利傳揚神國的福音 

一、 在施浸者約翰下監以後（太四 12、可一 14） 

1. 施浸者約翰的職事只是引薦的職事，不該與王的職事爭競（約三 26）。 

2. 施浸者約翰下監，乃是照著神經綸的主宰。因為時候到了，一切引薦的職事都當停止。 

二、 從加利利開始 

1. 不是按照歷史或人的觀念，從耶路撒冷的聖殿開始；乃是照著神新約經綸，到遠離聖

城的加利利海邊開始。 

2. 這是神的主宰，為要應驗聖經的預言（賽九 1〜2）。 

三、 作為照在黑暗中的大光（太四 14～16） 

1. 加利利是猶太人和外邦人雜居之地，因此稱為外邦人的加利利，為正統的猶太人所藐

視（約七 41，52）。這位新立的王在這樣一個被藐視的地方，為著諸天的國開始祂君

王的職事。這裡遠離莊嚴的京城耶路撒冷，和正統的宗教中心聖殿，含示新受膏之王

的職事，乃是為著屬天的國，與大衛屬地的國（彌賽亞國）不同。 

2. 加利利海預表被敗壞的世界，在其中工作謀生，是在黑暗與死亡的陰影中，這也是今

世光景的一幅圖畫。 

3. 新王開始諸天之國的職事，乃是憑屬天的大光，這光就是王自己作生命的光，照在死

亡的陰影中。 

四、 宣揚恩典的禧年（路四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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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救主來到拿撒勒，就是祂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祂照例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

經。有人把申言者以賽亞的書卷遞給祂，祂展開書卷，找到一處上面寫著：『主的靈在

我身上，因為祂膏了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去宣揚被擄的得釋放，瞎眼

的得復明，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宣揚主悅納人的禧年。』（路四 18～19）於是把書卷

捲起來，交還堂役，就坐下。然後祂對眾人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路

四 21） 

2. 在此我們看見主的靈在人救主身上，因為神膏了祂，叫祂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傳福音，

原文意宣報佳音。傳福音是救主身為神的受膏者彌賽亞的第一個使命。福音要傳給貧

窮的人，即在屬天、屬靈和神聖的事上貧窮的人（路十二 21，啟三 17，參太五 3）。 

3. 路加四章十八節說到被擄的、瞎眼的、以及那受壓制的。被擄的即戰俘，在撒但的轄

制下如同放逐者和囚犯（賽四二 7）。瞎眼的指肉身和屬靈的瞎眼（番一 17，約九 39

～41，約壹二 11，啟三 17）。得復明，與從撒但權下得釋放有關（徒二六 18）。壓制，

出於原文意打碎或折斷的動詞（太十二 20），指在疾病或罪中受撒但的壓制（路十三

11～13，約八 34）。 

4. 主悅納人的禧年我們在路加四章十九節看見，人救主受膏『宣揚主悅納人的禧年。』

這悅納人的禧年指禧年（利二五 8～17）所預表的新約時代，那時神要悅納（賽四九

8，林後六 2）歸回的罪俘，並且在罪的轄制下受壓制的人，可享受神救恩的釋放，而

過新約的禧年。 

5. 在四章十八、十九節，人救主宣揚恩典的禧年，這指明祂藉著宣揚恩典的禧年開始祂

的職事。『主悅納人的禧年』是指利未記二十五章所描述的禧年。按照這章聖經，禧年

是奴隸得釋放，產業得歸還合法所有人的時候。因此，禧年是釋放、自由、歸還失去

產業的一年。那些賣身為奴的人在禧年要得著釋放。 

6. 路加四章二十二節說，『眾人都稱讚祂，並希奇祂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說，這不是約瑟

的兒子麼？』恩言指二十一節的話，包括十八至十九節福音的話。二十二節指出，會

堂裡的人認識救主，是按著祂的肉體（林後五 16），不是按著靈（羅一 4）。眾人雖然

希奇主口中所出的恩言，卻不可能領會這些話。這是恩典時代實際的開始，在那日以

前是律法時代，但在路加四章，人救主宣揚了神聖的禧年，恩典的禧年。 

7. 在四章二十三至二十七節，主耶穌用兩個事例警告人。一個是撒勒法寡婦的事例，是

個餒養的事例；另一個是敘利亞乃縵的事例，是個潔淨的事例。撒勒法的寡婦是個餧

養的事例，表明主餧養飢餓的人（約六 33～35）。乃縵是個潔淨的事例，表明主潔淨

罪人（林前六 11）。救主說到這兩個事例，含示祂的福音要轉向外邦人（徒十三 45～

48），這不是因為祂的道德標準不夠包容猶太人，乃是因為他們對祂硬心的拒絕。 

五、 傳講為著諸天的國悔改―這是國度福音的初步（太四 17）；悔改相信福音（可一 15） 

1. 在馬可一章十五節裡，悔改就是心思改變，懊悔已往，為著將來而轉變。在消極方面，

在神面前悔改，不僅是為著罪與過犯悔改，也是為著世界及其敗壞悔改（這世界及其

敗壞，霸佔並敗壞神為祂自己所造的人）；並且是為著我們已往棄絕神的生活悔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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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方面，悔改乃是在每一面、每一事上轉向神，為著要完成神造人的目的。這就是

『悔改歸向神』，『悔改轉向神』（徒二十 21，二六 20）。 

2. 主傳揚的時候，告訴人要悔改，相信福音。悔改，主要的是在心思裡；相信，主要的

是在心裡（羅十 9）。相信是信入我們所信的事，並將所信的事接受到我們裡面。相信

祂乃是信入祂（約三 15～16），並將祂接受到我們裡面（約一 12），使我們與祂有生

機的聯結。這樣在基督裡的信（加三 22），是神藉著我們聽見福音真理的話（羅十 17，

弗一 13）所賜給我們的。這信帶我們進入福音一切的福分裡（加三 14），因此對我們

是寶貴的（彼後一 1）。要得著這樣寶貴的信，需要先有悔改。 

六、 呼召四個門徒（太四 18～22、可一 16～20、路五 1～11） 

1. 新王的職事，不是在京城，乃是在海邊。祂先鋒的職事開始於河邊，要埋葬宗教徒，

了結他們的宗教。新王的職事開始於海邊，要得著一班住在海邊，不住在聖地，不是

那麼宗教的人，使他們成為得人的漁夫，建立諸天的國。 

2. 彼得和安得烈―正向海裡撒網，蒙召成為得人的漁夫。 

3. 安得烈是施浸者約翰的兩個門徒之一。在此之前，他曾在約翰傳道的地方，把彼得帶

到主的面前（約一 35〜36，40〜42）。那是他們第一次遇見主。這次在加利利海邊，

是主第二次遇見他們。他們被主這一道照在死亡之黑暗中的大光所吸引，就跟從了祂，

為要在生命的光中建立諸天的國。 

4. 雅各和約翰―正在船上補網，蒙召成為真正的修補者，用生命的職事修補真理的裂縫。 

5. 在約翰一章四十節，施浸者約翰的兩個門徒中，有一個就是使徒約翰，他先前在彼得

第一次遇見主的地方，也遇見過主。在加利利海邊這裡是第二次。約翰和他的弟兄，

同彼得和安得烈一樣，都是受了主的吸引，『跟從了祂』。 

6. 主對頭四個門徒的呼召，乃是吸引被霸佔之人的呼召。人不曉得自己是何等墮落，他

們不僅在罪中，也在霸佔中。霸佔我們的乃是事業或工作，就是我們謀生的憑藉。今

天墮落的人被自己謀生的方式所霸佔，我們可以說，墮落的人被他們的職業所霸佔。 

7. 我們當然需要工作，保羅囑咐信徒要作工維持生活（帖後三 10～12）。我們不該依賴

別人供應我們生活所需。這就是說，我們不該有這種信心，要求別人運用他們的愛來

顧到我們。我們需要有職業。但問題是我們的職業霸佔了我們，使我們遠離神。 

8. 人原是神為祂自己造的，但人因著謀生被霸佔而遠離了神。沒有一件事像職業那樣引

人離開神。看看今天的世界，有誰不被他的工作或預備謀職所受的教育霸佔？雖然大

多數人都忙，但幾乎沒有人是因神而忙，事實上每個人都被頂替神的事物所霸佔。頭

一批門徒蒙主呼召並被主吸引，不是離開罪惡的生活，乃是離開他們的職業。彼得、

安得烈、雅各和約翰，特別是被打魚所霸佔。 


